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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噪音影響評估

4 .1 序言

4 .1 .1 本附件描述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及操作期間，對於距離「石湖墟污水處

理廠」邊界 300 米範圍內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噪音影響評估。

並已建議適當的紓減措施 (在必要時實施 )以緩和可能產生的噪音影響
以達到可接受的水平。

4 .2 環境法例、政策、計劃、標準及準則

  
4 . 2 . 1 噪音影響評估是根據載於《噪音管制條例》下的技術備忘錄及《環境

影響程序評估技術備忘錄》所載之準則及方法而進行的。

4 .2 .2 《噪音管制條例》為噪音管制提供法定綱領。該條例引出以下四份界
定噪音評估技術方法的技術備忘錄 :
♦  《管制非住用處所、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》；
♦  《管制「指定範圍」的建築工程噪音技術備忘錄》；
♦  《管制建築工程噪音 (撞擊式打樁除外 )技術備忘錄》；以及
♦  《管制撞擊式打樁工程噪音技術備忘錄》。

 4 .2 .3 《噪音管制條例》和有關的技術備忘錄制定評估噪音水平的機制，並
訂定控制噪音的法定權力。

4 .2 .4 至於在操作期間潛在的噪音影響評估，《噪音管制條例》以「噪音感

應強的地方」的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(即根據「噪音感應強
的地方」所在地區的特性 :如郊區、鄉村、密度低的住宅區或市區 )指

定了其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別」。該地區內的「影響因素」(如工業區、
主要道路等 )亦會影響其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及其「可接受

的噪音聲級別」 (見表 4-1 )。

表  4 -1 :  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
 「影響因素」對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

的影響程度
 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

 所在地區的種類
不受影響 間接受影響 直接受影響

 郊區  A  B  B

 市區  B  C  C

 由矮層樓宇或零星高樓大
廈組成，密度低的住宅區

 A  B  C

 上列以外的其他地區  B  B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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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活動

4 .2 .5 根據《管制建築工程噪音 (撞擊式打樁除外 )技術備忘錄》，於非星期

日及非公眾假期內由上午 7 時至晚上 7 時之間進行的建築工程是不被
限制的。但是對於住用處所，《環境影響程序評估技術備忘錄》確認

了 L e q ( 3 0 分鐘 )  75 分貝 (A)為日間工程的普遍噪音標準。這個標準己被
用作此噪音影響評估的標準。

操作活動

4 .2 .6 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」在操作其間所發出的噪音是被《管制非住用處
所、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》所管制的。根據此技

術備忘錄， 適用於不同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的「可接受的

噪音聲級別」應如表 4-2 所載。這些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」是視乎「噪

音感應強的地方」所在地區的種類及其受「影響因素」(如主要道路及
工業區 )的影響程度而定。   為不同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而

定的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別」如表 4-2 所載。

表 4-2: 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」 (分貝 (A))

 時間  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
  A  B  C
日間（0700 時至 1900 時）
晚間（1900 時至 2300 時）

 60  65  70

夜間（2300 時至 0700 時）  50  55  60

4 .2 .7 包含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評估範圍屬於由矮層樓宇組成的低  密度
住宅區。最接近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SR6，距離工業區約為 140

米 (毗鄰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」)，而另一個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SR7
則距離上水屠房 (被視為具有相當規模的工業操作 )約 200 米。因此，
這些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被視為間接受到「影響因素」所影響。所

以，被評估範圍的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應被定義為「B 級」。

根據表 4-2，在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」為日
間 /晚間 65 分貝 (A) 及夜間  55 分貝 (A)  。這些聲級會用作為評估由所
有設備，包括新建議的設備及現有的設備，所引申的累積操作期間噪

音影響的準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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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新建議設備的噪音準則

 4 .2 .8 《環境影響程序評估技術備忘錄》說明所有固定噪音源的位置及設計，
當根據《管制非住用處所、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》

進行評估時，其所發出之噪音程度在最近的「感應強的地方」之外牆，

必須最少較技術備忘錄表 2 所示的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低 5 分貝 (A)，

或  當現有背景噪音聲級比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」低 5 分貝 (A)時，所
預算的噪音聲級不可低於背景噪音聲級。

 4 .2 .9 我們於 2005 年 1 月 14﹑15 日及 3 月 15 日進行了一項測量以決定背
景噪音聲級。結果顯示在選定位置(見圖 4-1 )的日間及晚間平均噪音

聲級為 60 .6 分貝 (A) 而夜間平均噪音聲級則為 58 .0 分貝 ( A )。根據第
4 .2 .7 段所言，此評估區域是定義為「B 級」的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

的級別」。  所以 60 分貝 (A)會被用作計劃的日間和晚間噪音評估準
則，而 50 貝 (A)則為計劃的夜間噪音準則。對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

的噪音評估準則摘錄表 4-3 內。

表 4-3:  適用於操作期間的噪音準則 (分貝 (A))
ANL 計劃準則 經量度的背

景噪音聲級
採用之噪
音準則

 日間 (0700 時至 1900 時 )
 晚間 (1900 時至 2300 時 )

65 60 60.6 60

 夜間 (2300 時至 0700 時 ) 55 50 58.0 50

 4 .2 .10 無論如何， 在此評估內的「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」只作表示作
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 固定的噪聲源是受《噪音管制條例》第 13 條所
管制的。在此評估內的任何東西都不能束縛噪音管制監督當收到投訴

時所進行的評估。監督將根據當時的條件及情況作出評估。

4 .3 環境說明

4 .3 .1 擬議工地位於石湖墟祝運路，毗鄰上水屠房及一工業區。

  

4 . 3 . 2 我們於 2005 年 1 月 14﹑15 日  及 3 月 15 日在評估範圍內一個選定的
位置 (見圖 4-1 )，進行了一項基準噪音測量。這個選定的監察站是位

於 SR6 附近，其位置是具代表性的，能夠反映現有背景的噪音聲級。
而所有的量度亦是依照《管制非住用處所、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

噪音技術備忘錄》的規定進行的。詳細的方法及結果載於附件 4-1 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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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選定位置量度出來的噪音聲級介乎  L e q  ( 3 0 分 鐘 )  57 .0 分貝 (A)和 64 .1

分貝 (A)之間。

4 .4 評估方法

施工階段

4 .4 .1 這個評估是依照《管制建築工程噪音(撞擊式打樁除外 )技術備忘錄》
內所闡述的程序進行的。在評估機動設備組的噪音時，採用了以下的

程式來估計距離的修正聲級：

 距離修正 (分貝 (A) )  =  20  log  D +  8  [D 是以米為單位的距離 ]

4 . 4 . 2 本評估用了《管制建築工程噪音 (撞擊式打樁除外 )技術備忘錄》表 3
內的資料來設定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。當技術備忘錄內沒資料時，就

參考英國標準  5228，或以前類似的研究或者承建商的資料來作計
算。每一個建築工種  (即是地盤清理及建立地盤辦公室、打樁工程、

土方工程、拆卸工程、澆灌混凝土工程和管道工程或雜類工程 )所採用
機器組載於附件  4 - 2 A 之內。我們認為這張機器組清單是實際及與現
實相符的。

4 .4 .3 這個評估為工程進行其間每一個月的噪音水平提供資料。為了評估噪
音影響，我們假設所有工程均由 2005 年 8 月至 2009 年 7 月連續不斷

地進行 (工程的時間表載於附件 4 -2B 之內 )。

4 .4 .4 一般而言，所有的建築工作只會在不受限制的時間 (即 0 7 0 0 - 1 9 0 0 小
時 )內進行。如果想在受限制時間內進行工程，承建商有責任符合《噪
音管制條例》和相關技術備忘錄的規定。在這程況下，承建商必須向

噪音管制監督申請『建築噪音許可證』及遵守許可證內的每一項條

件。因此，這個評估報告並不是正式地評估工程在受限制時間之內的

潛在噪音影響。但是為了避免任何潛在的不良噪音影響，我們為具代

表性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做了一項具指示作用的噪音影響評估，

詳情闡述於第 4 .6 段內。

4 .4 .5 由於機電工程主要涉及安裝工作，只會使用有限數量的機動設備，再
加上大部份機電工程會在室內進行。我們因此認為機電工程不會對

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造成累積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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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4 .6 根據假定的工程時間表和機動設備組，我們已經評估了那些對「噪音
感應強的地方」有重大影響的土木工程，其個別和同時使用時所產生

的噪音聲級。

4 .4 .7 這項噪音影響評估是根據以下三項保守的假設進行的：

•  某一種建築工程所需的機動設備整批都是放置在「估計的聲源位

置」，即是指建築地盤大約的地理中心點與最接近「噪音感應強

的地方」的地盤邊界的中間點；

•  計算所得的「預計的噪音聲級」已作+3  分貝 (A)的修正，以反影
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因反射特性而增強的噪音；以及

•  是項評估是評估工程對最接近聲源的建築物牆面的影響。

4 .4 .8 在本工程進行期間，距離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300 米範圍之內沒有其他
工程同時進行，所以預期沒有累積的建築噪音。

操作期間

4 .4 .9  這個評估是依照《管制建築工程噪音(撞擊式打樁除外 )技術備忘錄》
內所闡述的程序進行的。在評估機動設備組的噪音時，第 4 .4 .1 段內
的程式已被用作計算距離修正聲級。

4 .4 .10 為了提供較為準確和接近現實的預測，某些設備 (如「機械式斜幼隔篩」
和「空氣壓縮機」)的噪音都是實地量度出來的。然而，有些設備如「泵」
和「抽氣扇」等因為場地所限，不能實地量度，因此其聲功率級是依

《控制抽水系統噪音的優良手法》和《控制通風系統噪音的優良手法》

內的資料估計的。其他設備的聲功率級則是依相類似設備的規格及承

建商和設備供應商所提供的資料估計出來的。

4 .4 .11 這項噪音影響是根據以下三項保守的假設進行的：

•  所有設備 (包括常用及備用設備 )都在同時運作；

•  計算所得的「預計的噪音聲級」已作+3  分貝 (A)的修正，以反影
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因反射特性而增強的噪音；以及

•  是項評估是評估工程對最接近聲源的建築物牆面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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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5 確定對環境的影響

4 .5 .1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潛在噪音影響是由下列引起的：

•  施工時發出的噪音

•  操作時發出的噪音

噪音感應強的地方

4 .5 .2 我們已根據《環境影響程序評估技術備忘錄》所定的準則以及實地觀
察，找出潛在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。那些距離「石湖墟污水處理

廠」界址以外 300 米範圍內，而又具代表性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

載於表 4-5 內。其位置已顯示於圖 2  及  圖 4-1 內。一個由壓濾機房
到 SR6(這是最接近污水處理廠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 )的切面圖已

顯示於圖 4-2 內。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」附近沒有計劃中，會受本工
程項目影響的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。

表  4 -5 :  距離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」界址 300 米範圍內的現有「噪音
感應強的地方」

N S
R
描述 用途? 別 離污水廠邊界的距離

S R
6
圍內村 住宅 104 米

S R
7
臨時住宅搭建物 住宅 170 米

4 .6 環境影響評估

施工期間

 4 .6 .1 如附件 4 -2B 內的施工時間表所示，在某段時間內，不同的建築活動
會同時進行。我們已計算了那些不同的建築活動所產生的累積噪音並

載於附件 4-2C 內。如附件 4 - 2 A 所示，最主要的建築噪音是在進行

地盤清理及土方工程時發出的，其聲功率級為 124 分貝 (A)。

 

 4 .6 .2 計算所得，在 SR6 的噪音聲級會在 55 .7 和 75 .8 分貝 (A)之間。由於

在 SR6 的累積聲級在某些時間會超過 75 分貝 (A)的準則，因此須要實
施緩減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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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期間

 4 .6 .3 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」的設備清單及其聲功率級摘錄於附件 4 - 3 A 內。
我們認為這設備清單和所預計的噪音聲級是實際和與現實相符的。為

了表示最差的情況，我們假定所有的設備一天 24 小時不停地運作，
而其方向性也不被包括在計算之內。

 

 4 .6 .4 我們假設那些放置於堅實的建築物內的設備可有減 20 分貝 (A)的修
正，原因是聲音由聲源傳過牆壁時會有所減少。對於那些對「噪音感

應強的地方」而言，視線會被工地內的建築物、結構物或堅實的邊牆

所遮擋的設備，我們根據相關的技術備忘錄，把聲功率級減少了 10

分貝 (A)。  為了反映因反射特性而增強的噪音，我們亦已把計算所得
的「預計的噪音聲級」加了 3 分貝 (A)。我們同時也考慮了「噪音感
應強的地方」與聲源之間的距離以決定其「距離修正系數」。

由擬建設備引申的噪音準則

 

 4 .6 .5 我們根據附件 4 - 3 A 內的設備清單，計算出在 SR6 的「預計的噪音聲

級」為 42 分貝 (A)。這個聲級皆能符合日間 60 分貝 (A)及夜間 50 分
貝 (A)的準則。因此不須實施任何緩減措施。計算詳情載於附件 4 -3B
內。

累積影響

  4 . 6 . 6 我們根據現有及擬建設備的聲功率級，評估了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」
的累積影響。評估的結果載於附件 4 - 3 C 之內。

4 .6 .7 根據表 4-3，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「可接受的噪音聲級」分別為

日間 /晚間 65 分貝 (A)及夜間 55 分貝 (A)。根據附件  4 - 3 C，對 SR6

而言的累積的「預計的噪音聲級」為 48 分貝 (A)。這個聲級皆能符合
日間跟夜間 -的準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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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7 紓減負面環境影響的措施

施工期間

使用寧靜的機動設備

4 .7 .1 我們建議使用符合英國標準  5228 :Pa r t  1 ,1997  標準的寧靜的機動設
備來減低施工期間其對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噪音影響。用了那些

機動設備之後，每一個建築活動的聲功率級摘錄於附件 4 - 4 A 之內。
我們認為這張機器組清單是實際及與現實相符的。

4 .7 .2 實施了紓減措施之後的建築噪音影響載於附件 4 -4B 之內。結果顯示
對 SR6 而言的「預計的噪音聲級」能夠符合日間 75 分貝 (A)的準則。

良好的施工方法

4 .7 .3 除了使用寧靜的機動設備外，本工程項目的合約將包括下列良好的施
工手法，以進一步紓減本工程在施工期間餘下的任何影響：

•  機動設備應作定期維修，只有保養良好的設備可在工地使用；

•  如有需要，建築設備必須加上滅音器以進一步減低噪音。這些滅

音器必須作定期維修；

•  流動的機動設備必須盡量遠離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；

•  在非工作時段，必須將所有間歇性使用的機器及機動設備 (例如機車 )
熄掉或降低至最低效能。

•  那些對某一方向會發出特強噪音的機械設備，必須盡可能把它面

向遠離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地方；以及

•  盡量利用堆放的建築物料或其他建築物以遮擋由施工活動發出的

噪音。

操作期間

4 .7 .4  評估結果顯示本工程項目於操作期間對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所發出
的噪音均能符合《管制非住用處所、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

術備忘錄》的要求，因此不須實施任何紓減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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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8 評估剩餘影響

4 .8 .1 使用了寧靜的機動設備和實施了良好的施工手法之後，預計本工程項
目將不會引起負面的噪音影響。

4 .8 .2 根據附件 4 -3B，新建的設備會令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的「預計的
噪音聲級」由 40 分貝 (A)升至 42 分貝 (A)。因為背景噪音聲級介乎

57 .0 分貝 (A)和 64 .1 分貝 (A)之間，比新建的設備所發出的噪音高出
很多，因此新建的設備將不會增加背景噪音超過 1  分貝 (A)。

4 .9  環境監察及審核

4 .9 .1 我們將制定「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」以控制建築期間的噪音。上文所
述的紓減措施將被納入其中。詳情將載於一份個別的「環境監察及審

核計劃書」內。那本計劃書將會根據本評估的結果和建議而制定的。

操作期間的噪音不須實施監察。

4 .10 總結

施工期間

4 .10 .1 使用了寧靜的機動設備及實施了良好的施工手法之後，「預計的噪音
聲級」在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將不會超過相關的噪音標準。

操作期間

4 .10 .2 我們亦評估了本工程項目於操作期間的噪音影響。結果顯示在沒有實
施任何紓減措施的情況下，操作期間的噪音在「噪音感應強的地方」

均能符合日間以及夜間的標準。因此預期本工程項目不會帶來負面的

噪音影響。

***  完  ***






